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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中小型製造業供應鏈導入AI應用加值計畫

依公司法設立之本國公司，並屬合併營收30億元以下之中小型
製造業為主或合併營收100億元以下並通過經濟部產業發展署
「卓越中堅企業及潛力中堅企業」遴選之製造業者。

申請資格

申請期間 114年3月5日至114年4月18日止

申請方式

計畫推動做法

備妥須知應備
申請資料線上
申請。

補助資源

 先期顧問規劃案
計畫期程:不超過6個月
補助金額:上限500萬元
 系統建置導入案
計畫期程:至115年10月31日為限
補助金額:上限3,000萬元

申請方式

透過中心廠帶衛星廠合作模式，協
助中小型製造業者與其供應鏈業者
進行資訊串接，導入AI 應用，帶動
製造升級。

計畫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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